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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革的成就 

今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在我国2800多个县、50多万所农村中小学校全面铺开，近1.5亿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从中

受益，广袤的中华大地迎来了教育的春天。陕西一位农民自编一首打油诗道：中央给咱办实惠，农民种地不交税，娃娃上学不交费，真是和谐好社会。农

村娃娃们也高兴地唱起了新童谣：新的学期到学校，两免一补真热闹。爸爸妈妈开怀笑，同学乐得喳喳叫。 

2006年，我国开始在西部地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

担的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2007年，这项改革扩大到中东部地区。从一年多的实践来看，这是一项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是减轻农

民负担，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促进了依法治教，提高了政府和学校的管理水平。新机制从法律和制度的层面，强化了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办法写入

法律，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将学校的一切收支纳入政府预算管理，推动了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促进了学校科学管理、民主理

财。中央财政和省财政承担了大部分的义务教育经费，彻底改变了多年来农村义务教育投入责任不清，保障范围较窄，保障水平偏低，发展相对落后的局

面，解决了长期以来教育急需和希望解决的问题，这是最大的进步，是促进教育公平、缩小义务教育差距的治本之策。从此，一个适龄少年儿童能否接受

义务教育、接受什么样的义务教育，将不再取决于父母的经济状况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实行“新机制”是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问题的治本之

策，长效之策，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持久的推动作用。 

  二是切实减轻了农民的教育负担，保障了适龄青少年受教育权利。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施以后， “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农

村中小学的辍学率明显降低。据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田祖荫介绍，平均每个小学生每年可减负140元、初中生减负180元；如果还享受了免费教科书，小学

生可减负210元、初中生减负320元；补贴了生活费的寄宿生，小学生可减负510元、初中生减负620元。据初步统计，2006年西部地区大约有20万因贫辍学

的孩子返回校园，小学毕业生升学率由2005年的98.4%上升至2006年的100％，这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三是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的保障水平有了提高，改革地区学校运转正常。实行新机制前，农村中小学运转经费主要靠收取杂费，全国有近1/3的县农村

中小学公用经费是“零拨款”。实行新机制后，义务教育经费按照“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省级拿大头，县级拿小头”的比例落实，所有的农村学校

都拿到了政府拨付的公用经费，保障了学校的正常运转，一些贫困地区农村学校的经费成倍增加。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06年全国财

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1840亿元，全部免除了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5200万名学生的学杂费，为373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

科书，对780万名寄宿学生补助了生活费。“今年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235亿元，比去年增加395亿元。” 2007春季（学期）中央财政应承担的

免除学杂费、补助学校公用经费的资金92亿元，为贫困生免费提供教科书的资金14亿元，3月份已经预拨到各地。以为湖北省为例，湖北省2007年实施的农

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共需资金21亿元，其中，中央负担13亿多元，用于免费教科书资金和免杂费补助、公用经费补助、校舍维修补助；地方负担近

８亿元，主要用于按中央与地方既定比例负担的部分免杂费补助、公用经费补助、校舍维修补助。地方负担中充分体现省级财政拿大头的原则，其中，省

级财政负担7.38亿元，市、州共负担700多万元，县（市、区）负担4000多万元。 

四是教育乱收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改革以来，各地严格规范收费行为，乱收费明显减少。各个学校除按一费制规定收取课本费、作业本费和住宿费以



外，许多地方基本做到了“零收费”，一些地区在教育收费上实现了“零投诉”。 

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问题 

目前，整个改革正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在稳步推进。但是，任何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也不例外，在实

施过程中面临一些现实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偏低，覆盖范围太窄，基础建设和教师培训基本停滞。 以湖北省为例，湖北省制定的学杂费（含信息技术费）拨款标准是：农

村小学每生每年170元、初中每生每年270元；县镇小学每生每年200元、初中每生每年300元。而2005年实行“一费制”时，基层学校收学杂费、信息技术

费之和是：县城初中380元，农村初中320元；县城小学300元，镇乡中心学校220元。因此，镇乡中心学校以上的学校经费减少较多。按湖北省的标准，中

小学公用经费应该是生平30元。这项经费虽然落实到位了，但远远不能满足办学日益增长的各方需要。实行“以县为主”管理体制以前，乡镇、村集资办

教育、举债办教育成为时尚，曾一度出现了湖北省郧县谭山镇用红薯干垒起教学大楼的佳话。但是随着改革的实行，集资办教育已被明令禁止，农民不再

直接负担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压力便全部落在了县级政府身上。而大多数县特别是山区县，财政都比较困难，基本上是吃饭财政，教

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虽然逐年有所增长，但由于教育事业发展以及物价上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人头费”

之外，实际上学校经费所占比例是逐年下降。据教育部统计，2006年用于教学活动的经费，小学生人均只有1元多。由于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学校基本设

施建设几乎停止，许多中小学特别是农村小学，校舍残破，设备简陋，图书仪器不足，危房大量存在，现状堪忧；教改、教研、教师培训和继续教育难以

开展，一些学校对上级通知的培训、交流、学习等活动采取消极抵制。 

二是教师地方津补贴得不到保障。原先学校从学杂费收入中开支教师津补贴的问题比较普遍，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后，这部分津补贴失去资金

来源，造成教师实际收入水平有所下降，中部地区的教师地方津补贴问题更加突出。2006年工资改革后，工资结构趋于合理，如果足额兑现，教师的收入

水平应该有所提高。但由于一些县市财力不足，教师的津贴补贴，特别是教师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校长岗位津贴、班主任津贴等地方性津贴补贴不能

落实到位，有的地方到现在还不能给教师一个说法，教师在期盼、观望。学校原来在管理过程中按教学目标管理办法，应给教职工兑现的教学奖、目标

奖、拉开档次的激励津贴等项目现在没有经费来源，这些项目不得不取消。这些项目取消后，教师的积极性难于调动，不仅会严重影响教育教学质量，而

且会加剧本来已经十分严重的教师流失现象。据国家统计，1992年以前流失教师45万人，教师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工资低、待遇差，社会地位低下，侵犯教

师权益的事情频频发生。实行义务教育经费新机改革后，如果不切实解决教师的待遇问题，让其既得利益受损，有可能会形成新一轮教师流失高潮。 

    三是“普九”债务无力偿还，压力沉重。学校“普九”、“危改”负债严重是广泛的现实。例如，截至2006年6月底统计，宜宾市“普九”负债

23423.58万元，危改负债10562.18万元，共计33985.76万元；截止2005年12月，湖北省红安县“普九”负债3571万元（其中本金3012万元，利息559万

元），“危改”负债2666万元。大量的债务压在学校，学校原来可从“一费制”允许的收费和生均公用经费中挤出一些钱来付利息，缓解压力。“新机

制”实施后，规定生均公用经费不得用于偿还债务，学校无其它经费来源，债主不断要债，甚至发生“锁校门”等过激行为，还债、付息形成巨大压力，

严重影响学校的工作，这是农村负债学校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四是基础财会制度建设任务艰巨。目前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财会核算管理制度不健全的问题，绝大多数学校财务基础薄弱，没有会计报表，没有会计档

案，“包包账”、“流水账”、“烟纸盒账”等不规范的原始单据普遍存在。有的中小学财务管理十分混乱，财务人员既是会计，也兼出纳，严重违背

《会计法》的规定。据统计，湖北省1.5万余所农村中小学竟然找不到一套完整的国有资产账目，其中涉及的国有资产高达147亿元。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面临严峻的基础财会制度建设的挑战。 

五是贫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偏低。贫困家庭寄宿生生活补助大多由县级财政负担，但由于一些县财力紧张等原因，补助标准偏低、范围偏窄。湖北

省红安县2006年享受“两免一补”的寄宿生有36890名，财政补助生活费50万元，生均只有13.6元，明显不足。 

六是异动学生经费落实困难。学生异动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外地就读或在私立学校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返回到本地公办学校，二是为了就读方便在公

办学校之间转入转出。无论哪种异动，都牵涉到一个敏感的问题：经费！目前，各地核定义务教育学校学杂费和公用经费补助的依据主要是学生人数，而

学生人数一般在年初就已经通过教育和财政部门核定，核定后中途转入的学生就没有预算相关经费，不可能做到人到钱到，因此接受学校一般采取消极的

态度，甚至有少数学校要求转入学生在财政承认前，交纳与预算的补助金额相等的费用。 

 三、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是繁荣还是凋零，预示着九亿农民子孙后代的命运，也影响和决定着我们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新机制实施以来，农村教育状况有了很

大的改善。但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在新机制实施过程中，我们要“边推进、边总结、边完善”。在此，笔者就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拙见。 

教师地方津补贴问题。要抓住中小学工作人员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的有利时机，对农村中小学国家统一规定之外的津补贴项目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核查，

对合理的项目，要纳入财政保障范畴，确保教师的实际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实际收入水平；对不符合规定的项目坚决取消。要配合相关部门，将



当地出台的、教职工应享受的津补贴纳入绩效工资核定范围，纳入财政预算和统一发放范围。建立山区教师津贴制度和优秀教师奖励制度，将全县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教职工和所有退休人员的生活补贴全额纳入财政拨付范围；安排部分财政资金用于奖励优秀教师、奖励及培训中小学校长、引进紧缺专业师范

类毕业生；将乡村教师的生活补贴和医疗保险全额纳入财政预算。 

“普九”债务问题。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清理化解乡村债务工作的意见》，对农村义务教育债务认真清理核实，锁定债务数额，明确由政府承

担，县级政府将“普九”负债纳入政府消赤减债的整体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偿还计划，尽力化解债务，把学校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进一步明确农村税费

改革转移支付用于教育的资金用途，明确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用于教育的比例，明确这部分资金按一定比例用于偿还“普九”债务。市、县本级财政增

加的教育经费，应安排一定资金用于偿还“普九”债务。 

基础建设和业务培训问题。地方政府要在预算中安排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技术装备、教师培训经费，明确项目，明确比例，加强审计监督，确保落

实。同时要用好中央财政投入的有关校舍维修改造经费，要按保证师生生命安全、保证优先解决突出问题的原则，分清轻重缓急，科学组织实施校舍维修

改造工作。投资重点要放在师生的生活条件的改善方面，整修学生住宿楼，对学生室内厕所、洗澡场所、热水供应、冬季取暖等设施要建设到位。在提高

学生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要对教师宿舍楼进行改造，让老师们安居乐业。教育投资应将重点从城镇转移到乡村，从交通方便的地方转移到偏远的地方。 

贫困寄宿生生活费补助问题。省级财政要安排专项资金，对财力困难县予以支持；各地也要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来共同做好这项工作。先把每位学生每天1

元钱的生活补助落实到位，再逐步提高标准，确保“一补”政策落到实处。 

基础财会制度建设问题。国家有关部门要通过招标采购规范的管理软件，全面推行“农村中小学财务核算软件管理系统”和“行政事业资产软件管理系

统”，并做到省、市（州）、县（市、区）、乡镇四级纵向联网和县财政局、教育局、中小学三个层次的横向联网，所有收支、报表全部在网上操作。严

格执行温家宝总理提出的 “约法三章”：不准减少本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应承担的经费投入，不准挪用学校公用经费发放教师津贴，不准再乱收费加重

学生的经济负担。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校财局管，建立“预警”机制，通过财政局和教育局财务机构对各学校资金进行全程监控，保证各项资金安全、有

效地使用。 

异动学生经费落实问题。教育部门要出台规定，正常异动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公办学校必须无条件接收和安置。包含在异动学生头上的有关经费可以根

据转学证和户口所在单位出具的就读情况证明，在年终决算的时候向财政部门申请补拨，对应的转出学校则扣减相同金额，保证在公办学校范围内人到哪

里，钱到哪里。 

 

有歌云：没有憋死的牛，只有愚死的汉；再长的路程也要绕过那道弯，再深的巷子也能走出那个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刚刚起步，问题和疏漏

在所难免，只要我们从群众利益出发，从民族兴衰出发，从国家前途出发，在改革中摸索，在摸索中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就一定能结出累累

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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